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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

第 285 号建议答复的函

丁志军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将镇罗、宣和产业基地纳⼊中卫⼯业园区统

⼀管理的建议》收悉。经商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将产业基地划入城镇开发边界

自然资源系统认真履行自然资源部门保障发展、促进发展的

职责，全力支持重点产业项目发展，将保障重点工业产业项目用

地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实，多措并举推动土地资源要素向优质企

业、重大项目倾斜。2024 年 3 月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自然

资源厅制定印发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明确城镇开发边界调整、局部优

化的情形和要求，增强了国土空间规划对自治区重大战略落地的

动态支撑。

《实施细则》提出“在规划实施期内，城镇开发边界可基于

五年一次的规划实施评估，按照法定程序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进

行调整”，以及“在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优先序，确保城镇建设用地

规模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突破的前提下”可对 6 种情形的

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局部优化。如确需对城镇开发边界进行调整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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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部优化，在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的前提下，由中卫市人民政府按

规定申请办理，自然资源厅将指导做好方案审查报批相关工作，

并配合中卫工业园区扩区调位审查审核相关工作。

二、关于将产业基地纳入中卫工业园区统一管理

2018 年，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开发区

整合优化和改革创新实施意见》，规定“按照“一县一区，每个开

发区原则上不超过 3 个区块”的要求，以国家级开发区和发展水

平较高的自治区级开发区为主体，整合相邻、相近的开发区”。根

据规划，中卫工业园区现有一个区块，具备将镇罗、宣和产业基

地纳入中卫工业园区统一管理的条件，建议中卫市就纳入的土地

情况及可行性进一步论证，进一步明确中卫工业园区产业定位、

主导产业和限制发展产业，形成各具特色、错位发展的开发区产

业格局。要结合资源禀赋、产业基础、环境容量确定主导产业，

每个开发区主导产业原则上不超过 3 个，鼓励支持县级开发区形

成“一园一业”。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积极支持中卫工业园区

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，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效率。

三、关于加大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支持力度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发改委、财政厅等 7 部门在全国

率先印发了《推动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实施方案》。立足

全区产业结构和转型升级需要，聚焦冶金、有色、化工、建材、

电力、机械、轻纺、电子 8 个重点行业，围绕工业企业数字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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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能减排、超低排放、安全生产、数字化转型、智能化升级，明

确淘汰退出一批老旧设备，更新改造一批落后设备，适度超前推

广应用一批先进设备，实施数字化转型、绿色装备推广等 5 项行

动。力争 2024 年全区 20%规模以上企业完成设备高端化提升，到

2027 年，规模以上企业先进设备使用率、数字化转型率达到 70%

以上，用能设备全部采用高效节能绿色装备，安全生产环节数控

化率达到 80%以上。建议镇罗、宣和产业基地积极对接，做好传

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4 年 8 月 15 日

（联系人：梅丽，联系电话：0951-5059621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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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，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15 日印发


